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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E_AE_E7_BA_B3_E7_c36_53282.htm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

来，原告资格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原告是具体行政行为的

直接针对的“人”到原告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

关系的“人”的发展过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以概括

的方式确立了这一标准，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

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该解释第十三条至第十八条对

相邻权、公平竞争权、合伙、联营、合资企业权益、农村土

地承包人权益、非国有企业权益、股份制企业权益等相关人

又进行了列举和确认。 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利

害关系”，是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

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该司法解释赋予了行政相对人以外的

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即无论是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

直接相对人，还是间接相对人，只要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

律上的利害关系，就应具有原告资格。那么，纳税人对政府

的财政收支行政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纳税

人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一、纳税人作为被征税当事

人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详细、明确规定了纳税人应当履行的义务

，同时也规定了纳税人在被征税中的权利，即有了解规定的

权利、有要求保密的权利、有申请减免退税的权利、有陈述



权、申辩权；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

偿等权利。毫无疑问，纳税人作为被征税主体时，同税务机

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

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等行政行为不服时，可以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纳税人作为被

征税当事人依法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二、纳税人作为公

民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有义务就有权利，公民有依法纳税的

义务，同样也享有相关权利。有人把税收通俗地称为“政府

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意思是说，纳税人通过缴纳税款，

向政府购买各种服务，而政府收了税，就必须为纳税人提供

各种服务。政府与纳税人双方，必应存在这样一种权责对等

的契约关系。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在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中

，我们都过于强调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忽略了纳

税人应享有的权利。假如纳税人交完税之后，对政府如何花

销这些税款毫无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那么，不要说人

们纳税的自觉性无法提高，连政府向民众收税的合理性都值

得怀疑。 也许有人认为政府的财政收支有专门的审计机关监

督，纳税人不需要监督。这显然是错误的。我国宪法第四十

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

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

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

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

陷害。可见，纳税人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政行为应当有知情

权和控告、检举权，当然有权通过诉讼方式监督政府依法使

用税款。 假如公共资金被违法支出，意味着纳税人本可以不



被征以相应部分的税金，或者该违法公共资金可以用于纳税

人的福利等方面，那么，纳税人与该行政行为就有了“法律

上利害关系”，因此，纳税人对财政收支之诉应有原告资格

。 三、发达国家纳税人的诉讼 在美国，居住在甲市的迈克发

现他们的市长最近用公款到乙市去了一趟，他可以以纳税人

的名义到法院起诉他们的市长。起诉的凭证是他的纳税证明

，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是他认为市长这一趟旅行并非出于市政

建设或公务的需要，而是他的女儿在乙市读书，他这一趟完

全是假公济私，要求法庭判决市长向公众赔礼道歉甚至引咎

辞职，并自己掏腰包为这趟旅行买单。法庭会传召市长到庭

，市长必须证明这趟旅行对于甲市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是

必须的，而不是为了去看望女儿。市长可以答辩在乙市的过

程中，小女儿只在晚上的时间到我下榻的旅馆来看望一回，

我请她喝咖啡，我自己掏钱的。审判可以是法官审也可以是

陪审团审，如果法庭裁判市长的乙市之行不是必要的，对甲

市的发展并无实际意义，是公款旅游的话，那么意味着无穷

无尽的麻烦。不仅这趟旅行得自己买单，连律师费也得自己

掏，赔礼道歉是过不了关的，最明智的选择是辞职，同时也

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这就是西方法律体系中的纳税人诉

讼制度。 在西方，纳税人纳税后，其知情权和监督权是受到

法律保障的。税收征收之后的用途，除涉及国家秘密之外，

其市政财政预算、决算是受到严格监管和控制的，普通市民

可以通过登陆政府的公务网站查询一些项目的开支情况，提

出质疑，甚至以纳税人的名义提出诉讼，因为他有权怀疑自

己交给政府的钱被花得不明不白。司法实践证明，也正是这

种法律制度的设置，使得地方的财政避免了许多滥用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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